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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北門高級中學 112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次學務暨導師會議 會議紀錄 

壹、時    間：113年 4月 19日（星期五）第六節 14:20~15:10 

貳、地  點：行政大樓 3樓簡報室 

參、主 持 人：吳彰庭主任                  記錄：霍嘉萱 

肆、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伍、提案討論： 

一、建議本校學生錄取大學榜單毋須主動遮掩姓名。 

決議：參酌法務部「全國法規資料庫」網頁解釋，本校榜單於合理使用範圍內

公告全名及排序，不另開放學生申請遮掩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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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問是否正名為班聯會或學生會？ 

答：後續將正名為學生會，班代為學生會班級代表。 

三、高三學生各項費用催繳，請提前告知導師，避免來不及通知同學及家長。 

答：請各處室盡早通知。 

四、建議學校考慮可以製作帽 T，因為學生很愛穿。 

答：後續會再討論。 

  一、列席處室報告 

（一）教務處 

1. 於 4月 29日（一）至 5月 31日（五）安排參加分科測驗的高三同學至圖書館自修，時間

為每天第 1-7節課，並由教務處負責點名，另學生可自主選擇第 8節是否留下自修。自修

期間除中午回各班用餐，均不得回班上課，教務處將提供自修同學名單供任課教師參考。 

（二） 總務處 

1. 全校註冊費尚有 60 幾名學生未完成繳費，請導師協助瞭解未繳費原因，如註冊單遺失可

至總務處申請補發。 

（三） 輔導處 

1. 於 5月 9日（四）將辦理高三模擬面試，個升通過第一階段超過 160人，有報名模擬面試

為 35人。 

2. 從高三考完學測後，陸續已安排大學至本校進行校系講座，學生參與意願低落，因此明年

將改為不辦理校系講座，將轉發各大學校系資訊供各導師及各班參考。如各班自主學習課

有校系講座之需求，另由輔導處媒合。 

  （四）圖書館 

二、學務處報告 

  （一）學務主任 

1. 請導師協助學生培養自我約束力。 

2. 因本校網站原氣溫度數不準確，已取消顯示，請提醒各班同學自行查詢中央氣象局之最新

天氣資訊，氣溫達 29度以上，才可以開冷氣。 

  （二）教官室 

1. 高三同學如果要去各大學面試，臺中（含）以南學校給予公假半天，北部（臺中以北）、

東部、外離島學校給予公假一天，不給予路程假，將由學生提出證明文件，請導師協助請

公假。 

2. 凡學生未於 7天內完成線上請假，只能以紙本補請假，並視為逾時請假處分。 

3. 依據「國立北門高級中學學生獎懲實施要點」第 12 條，禁止個人外訂購外食，違規者將

沒收並以愛校服務處分。 

4. 針對本校學生後背包已選出 4 款樣式，預計於 5 月 10 日（五）班會時間，請高一及高二

各班投票決定各班樣式，票高者即為新學年度的背包樣式，而 LOGO 等設計則由本校服裝

儀容委員會決定。 

  （三）訓育組 

   (四) 體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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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感謝各位導師及同仁這學年對體育組所舉辦各項活動支持與協助，各項活動未盡完善之

處，敬請各位同仁提供寶貴意見，體育組會更加努力辦理好各項活動與業務。 

2. 112學年班際球類競賽目前正在辦理中，感謝各班導師到場指導為班級學生加油打氣。 

3. 今年度體育署補助本校 415萬，修繕排球場工程： 

(1) 工程內容： 

A. 排球場鋪面改工程。 

B. 排球場及籃球場截根牆工程。 

C. 看臺整修工程。 

D. 攔截網修繕及增設工程。 

(2) 工程期程：7月-10 月。 

  （五）衛生組 

1. 本學期僅此一檔請把握機會本學期書籍與紙張回收訂於 4 月 30 日（二）早上，請各教室

與辦公室若有紙類要回收，可於 4/22~4/26 先行整理，詳細放置地點請洽衛生組，謝謝。

因學校一次能回收的量有限，班級若有書籍紙本要回收請導師們務必把握 4/22~4/26這個

時段，逾時恕不受理，謝謝。 

2. 5月 16日第七節課進行會考前的大掃除與教室淨空檢查，請導師們把握四月底的書籍紙張

回收，提前於四月下旬督促班級同學整理教室與儲藏室，尤其是堆置在班級書櫃或講桌內

的測驗卷。 

3. 因六月初高三同學畢業在即，高三掃區預計於五月下旬或六月初移交給高一二班級。 

4. 天氣漸熱，為防範病媒蚊威脅教職員工生健康，請各班所負責掃區於每週一進行巡倒清刷。 

5. 段考時校園與班級走廊常見紙張亂飛，請導師協助叮嚀同學段考期間請將書籍紙張收好，

以免造成校園髒亂。 

6. 掃具使用完請放在各班儲藏室，請勿放在班級走廊（列入整潔評分）。 

※五月下旬至學期末每班的打掃負擔皆增加，感謝許多導師認真持續地關心同學打掃情形，懇

請導師於打掃時間監督學生打掃情況並給予指導。感謝您無私的付出! 

捌、散會：下午 15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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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中心宣導事項-112學年第 2學期 

近期國內腹瀉就診人次上升，餐飲、旅宿業腹瀉群聚事件頻傳，其中檢出病原以諾羅

病毒為主。由於諾羅病毒傳染力強，只需極少的病毒量便可傳播，故容易引發群聚感

染，提醒民眾務必留意手部衛生與飲食安全，如有腹瀉情形，待症狀解除至少 48 小

時以後再恢復上班上學，以降低病毒傳播的風險。 

 

 

校醫看診時間 
 

1.掛號時間:每週星期二、四、五中午 12:30-13:20 

2.校醫看診不需健保卡且為免費，請老師們協助班會時宣導。 

 

ps:提醒各位老師:中午時段診所休診<除佳里奇美醫院急診>，學

生中午如要請假外出就醫，請老師記得提醒同學"診所休診"!避免

讓同學多跑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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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苗 XBB 施打宣導 

一、 因應國內外疫情升溫，為全面提升國人免疫保護力，自 112年 9月 26日

開放新冠 XBB.1.5疫苗接種，新增本土確定病例有 99%均未接種新冠

XBB.1.5疫苗。 

 

二、 接種院所資訊可至衛福部疾病管制署官網之「秋冬疫苗專區」

(https://gov.tw/eU4)或至各地方政府之官網查詢。 

 

三、有意願施打疫苗者請盡速至台南 COVID-19 疫苗接種預約系統預約施打。 

 https://health-reservation.tainan.gov.tw/covid 

 

學生平安保險 

 

  (1)今年仍由國泰人壽承保，申請方式:多元申請管道--可校園收件 

      、國泰人員服務、至國泰服務中心辦理。 

  (2)截至 4/15仍有 70多位學生尚未繳交註冊費(內含學保費用 175 

     元)，4/16 已發放未繳通知單給學生。 

   (2) 起賠金 500 元，超過 500元以上就理賠全額， 500元以下 

      不理賠!! 

( 疾病:僅住院有理賠。意外:門診及住院皆有理賠。) 
 

住院醫療   

  保險金

註 1 

超出每次住院自負額 500元的部分，最高給付金額以 5萬元為限(實

際支出之各項醫療費用，病房費部分每日以 1,000元為限)。 

PS:需扣除不保事項(掛號費、診斷書費用、救護車費用、病房陪護

或指定醫師費用) 

 傷害門診

保險金 

超出每一事故自負額 500元的部分，最高給付金額以 5,000元為限。 

PS:需扣除不保事項(掛號費、診斷書費用、救護車費用、病房陪護

或指定醫師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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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教宣導 

1. 登革熱 

 

2. 熱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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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愛滋病 

 

 
 
 

 
 
 

 
 
 

 
 

 

4.CPR+AED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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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腸病毒 

 
 
6. 洗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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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傷病處理流程 

附件一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學生緊急傷病處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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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緊急傷病處理流程要點 

 一、傷患處置： 

學生及教職員工發生事故傷害或突發疾病時，請在場人員立即將傷患送至健康

中心，如傷患不宜移動者，迅速報知健康中心、學務人員、或教官（離事件現

場近者）到現場急救，如有心跳呼吸停止，在場人員立即施行ＣＰＲ等待救援。

事故現場如有繼續性之危險時，在兼顧救助者自身安全下，協助患者離開現場

或等待救援。 

二、通報： 

(一)上課時間由任課老師，非上課時間由各班導師、輔導教官，體育班教練或在

場學生立即通報健康中心、學務人員或教官。（健康中心分機：249；學務處分機：

240、 243；教官室分機：250~252） 

(二)需緊急醫療救護者同時通報 119，報知災害發生地址、種類、範圍及傷病患

情況。 

   (三)導師、輔導教官瞭解情況後，會同學務處或教官室與傷患家長取得連繫。 

   (四)啟動「校園事件危機處理小組」，依本校校園事件處理實施要點規定通報。 

三、健康中心護理師於送醫前之緊急照護與送醫處置 

1、進行急救處置及檢傷分類： 

   (1)初級評估：生命徵象評估及維持。 

   (2)二度評估：身體狀況評估。 

   (3)進行相關急救並啟動 119緊急醫療系統。 

        2、衛生組長協助急救，生輔組及輔導教官協助通知家長、導師。 

        3、校護隨同救護車護送學生就醫時，健康中心由代理人(衛生組長) 

           進駐代理，護理師至醫院後，若家長無法於一小時內到達醫院者， 應 

           通知導師或輔導教官至醫院接替護理師直至家長到達醫院。 

四、傷患護送就醫人員安排流程： 

⚫ 經健康中心護理師評估狀況後，須送醫但未達須救護車護送時： 



11 

          1、由護理師護或生輔組先聯絡家長，請家長前來帶同學就醫。 

          2、若家長不克前來，但仍須送醫時，學校派員以計程車或自備交通     

             工具護送就醫，護送人員次序為：導師→輔導教官或其他教官→ 

             衛生組長→生輔組長→訓育組長→體育組長→主任教官→ 

             學務主任。  

          3、若為體育班學生，家長不克前來，但仍須送醫時，學校派員以計 

             程車或自備交通工具護送就醫，護送人員次序為：教練→導師→ 

             輔導教官或其他教官→衛生組長→生輔組長→訓育組長→ 

              體育組長→主任教官→學務主任。 

          4、經健康中心護理師評估狀況後，須聯絡救護車，但未達重大傷病 

              導致意識不清或昏迷時，護送人員順序同上。 

          5、有立即性或繼續性傷害或危及生命之虞情況須聯絡救護車，且為 

             重大傷病導致意識不清或昏迷外生命危險或特殊情況，經護理師 

             到場急救並立即聯絡 119， 由護理師陪同送醫。 

    

五、其他事務： 

  1.傷患送醫急用經費及護送傷患人員之交通津貼由校內總務處零用金臨  

    時支應，護送人員校方支付之費用，若為醫學中心支付 500 元整，鄰 

    近診所及醫院則為 200 元整。 

  2.送醫經費之預支與歸還手續由健康中心辦理，因特殊原因該款項無法 

           收回歸還時，須檢據簽陳校長同意由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3.導師、輔導教官、輔導室協助傷患學生及其同學後續身心輔導事項。 

  4.健康中心應將緊急傷病處理情形加以登錄，並定期檢討，登錄內容包含傷

病種類、 發生時間、地點及緊急處理過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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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轉校園慢性病防治參考手冊~~請老師參考! 

 


